
新新 聞聞 稿稿
⼯商東亞融資有限公司代表
美的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作出的強制性有條件現⾦要約
就華凌集團有限公司的有關證券的交易披露

2004 年 11 ⽉ 26 ⽇

執⾏⼈員收到依據《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》(《收購守則》)規則22作出的以下有關華凌的證券
的交易披露：
關於華凌的普通股及僱員購股權的交易詳情：

交易⽇期
進⾏交
易的 公司
／⼈⼠的
⾝分

買／賣 股份數⽬ 單價 (港元)

2004年11
⽉25⽇

陳維端先
⽣ ⾏使僱員購股權 2,000,000股 0.244

2004年11⽉25
⽇

陳維端先
⽣ ⾏使僱員購股權 1,000,000股 0.211

     

總計總計   3,000,000股股  

在上述交易完成後，陳維端先⽣持有3,000,000股華凌股份（佔華凌已發⾏股本的0.19% ）及
不再持有任何華凌購股權。

陳維端先⽣是華凌的⼀名董事，因此須按照《收購守則》規則 22.1(a)作出公開披露。

完 


